
关于《揭阳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
管理细则》的解读材料
　　2021年10月，我局向市政府请示设立揭阳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同年11月，市政府领导批示同意设立揭阳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我局迅速落实市政府领导批示，参照省市场监管局的做法，制定了《揭阳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现将《管理细则》解读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当前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出台《管理细则》是落实市委决策和省市政府工作部署的重要措施，也是依法行政的有力举措。对于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强化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标准化活动，促进标准创新驱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本细则的制定程序严格按照《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的规定进行。
　　二、制定依据
（一）法律依据
2018年1月1日实施的新《标准化法》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第九条规定：对在标准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2020年10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标准化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目前我市还没有将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设立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将是依法行政的有力举措。
（二）文件依据
2016年1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推进广东先进标准体系建设的意见》(粤府〔2016〕127号)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完善各领域标准化工作配套激励措施和扶持政策。全省各级财政要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标准化工作专项经费，为标准化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和支持。”；2019年3月24日，中共揭阳市委办公室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揭委办发〔2019〕42号），赋予了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制定并实施标准化激励政策，规范标准化活动”的职责；2019年9月10日，广东省财政厅和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了《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粤财工〔2019〕122号)，将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列入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粤市监标准〔2020〕159号）；2021年12月6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2021年度市场监管综合考核实施方案》（粤市监办函〔2021〕1283号），将“将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列入考核内容。
综上所述，出台《管理细则》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
　　三、制定程序
[bookmark: _GoBack]2022年2月，市市场监管局起草形成了《管理细则》（初稿），经征求市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各县级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后，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形成《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3月中旬，征求市直有关部门、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在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市市场监管局对所有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修改完善后，形成《管理细则（送审稿）》。4月21日，经市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结论为符合相关审查标准要求。2022年4月25日-26日，经市市场监管局政策法规科进行合法性审查，《管理细则》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审核结论为：审核通过。5月24日，《管理细则》经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管理细则》分七章三十条。第一章：总则，包括制定《管理细则》的目的、依据、实施标准化战略相关术语的定义，以及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原则。第二章：使用范围和分配方式，包括资金使用范围、各个项目的资助额度、资金分配方式、评审方法等。第三章：申报和审批，包括申报程序、初审部门、申报单位基本条件、审核标准、立项审查制度、项目入库程序、项目审核和管理的外包等。第四章：项目管理，包括入库管理、中期检查、非事后补助入库项目的验收等。第五章：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包括项目承担单位职责、责任追究机制、项目变更或中止、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自评等。第六章：信息公开，包括信息公开的时限、载体和内容等。第七章：附则，包括解释权和有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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